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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气候问题长期以来离不开发展权及发展模式之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

间）。这一点除了在联合国气候峰会这样的多边气候谈判机制上有所体现之外，

2021 年欧美还试图将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构建以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准则，

保证其在气候领域的发言权以及相应的产业竞争力。后续欧美将会如何组建“气候

俱乐部”？我国“十四五”期间在气候方面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气候政治将如何外

溢到经济领域？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 碳排放成本的测度是欧美达成气候合作的主要技术难点，双方正在就这一问题寻求

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

差异，发达国家将气候问题扩大到贸易领域能够提升其制造业优势，但是包括美国

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国家是没有成熟的全国性碳市场的，导致欧盟在推广以碳成本为

核心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时频频受阻。不过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的发言和欧

盟 CBAM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欧美双方正在就这一问题寻求“共识”。 

⚫ 在碳排放方面，当下中国与海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能耗强度和碳排强

度。与德国、美国相比，我国有以下特征：（1）碳排放总量高，但人均不高， 

2019 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仅为德国的 96%，美国的 52.1%；（2）清洁能源占

比较高，投资力度大，当前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和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

比重均大于美国但小于德国；（3）能耗强度和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差距要大于能源结

构，可能与节能减排技术差距以及工业结构有关。 

⚫ 目前中美、中欧之间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大于分歧，但是，当前国际气候合作依然

存在不少“暗礁”，考虑到欧美之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分歧，美国气候政策的

摇摆不定，以及中欧之间能否通过协商制定更有利的碳价规则等等，我们很难准确

预测未来以碳为核心的贸易规则框架，不过我们认为目前气候政治很可能通过如下

途径外溢到经济领域：（1）如我们在《从欧洲到中国：全球开启能源安全时代》所

论述，CBAM（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短期影响较小，但长期对我国减排技术和工

业升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的优势在于较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而要真正

实现对“碳价”机制的“免疫”、保持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就意味着“十四五”

乃至后续时期都需要加大技改投入，追赶减排方面的差距；（2）发展中国家短期内

稳增长、保民生需要稳定煤炭等化石能源供应，而欧美对化石能源的态度更为强

硬，这一差别叠加部分发达国家“去中国化”的倾向，未来需要提防欧美组成的

“气候俱乐部”以气候变化的名义（如指责中国制造业使用高碳排放的能源获得不

公平的优势）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设置障碍；（3）中国可能无法得到发展中国家相

应的待遇，存在不仅得不到资金和技术支持，反而还要承担出资义务的风险；（4）

境外投资的高碳排放项目可能会面临争议。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碳排制造

业和能源（含水泥、化肥、钢铁、铝等 CBAM覆盖的商品以及分歧较大的核电）投

资依然有较高的需求，且中国的相关技术更加先进，短期内这些项目投资的占比降

幅有限。展望后续，一方面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气候为由妨碍境外投资，具体影响可

以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以地缘政治为由对“北溪二号”的阻挠（特朗普执政时期签

署法案对参与“北溪-2”项目的企业实施制裁），另一方面这些投资可能会引发国

际社会减排方面的争议，影响中国在国际碳价规则谈判中的话语权。 

⚫ 风险提示：（1）美国防疫政策逐步走向宽松，存在全球产业链修复，美国以气候

名义加快“去中国化”进程的风险。同时，疫情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各个国家对

本土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视程度都在提升，未来贸易环境存在进一步变差的风险；

（2）美国两党执政的特点导致其气候政策摇摆不定，拖累欧美“气候俱乐部”建

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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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优先议程。在第七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再次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之前一次是在2015年巴黎气

候峰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出“3060 目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向世界释

放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信号。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支持

气候安全问题，近几年纷纷做出碳中和承诺。 

但不容忽视的是，气候问题离不开发展权及发展模式之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这一点除了在联合国气候峰会这样的多边气候谈判机制上有所体现之外，2021 年欧美还试图将气

候政策和贸易政策结合，构建以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准则，保证其在气候领域的发言权以及相应

的产业竞争力。后续欧美将会如何组建“气候俱乐部”？我国“十四五”期间在气候方面能够达

到什么程度？气候政治将如何外溢到经济领域以及“十四五”后能多大程度上“免疫”这些影响？

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气候政策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压的手段 

各国减排目标缺乏充分保障 
为落实《巴黎协定》，大多数国家（至少 137 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以上）都提

出了 2030 年的减排目标以及到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但是气候行动依然存在

一些缺陷：一方面，迫于经济增速压力，各方制定的 2030年短期减排目标都较为保守。IMF的研

究表明，即便各方兑现了关于 2030年的现有承诺，也只能达到控温目标（较工业化前升温 2摄氏

度以内）所需减排量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虽然部分研究表明碳定价改革等减排措施并不会牺

牲长期经济增速或者就业，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转型所带来的 “先立后破”和经济增速之

间依然需要一定权衡。加之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进一步提

高自主贡献力度。 

另一方面，长期减排目标缺乏充分保障和清晰的实现路径。在国际共识和压力之下，各国踊跃设

立和更新“碳中和”目标，但受制于技术、供应链安全、监管等问题，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的长

期目标都未能进入法律程序或国家战略层面。其中，部分能源出口大国（如澳大利亚）和排放大

国（如印度）的气候目标停留在讨论阶段，并未实质性推进更多有效的气候治理措施。 

发达国家正在试图模糊“共区原则”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区原则”）源于1992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7年《京都议定书》中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和细化。但从最近一段时

间来看，发达国家正在以“气候雄心”为理由模糊国家类型划分，试图弱化其历史责任——发达

国家（如美国、欧盟、英国等）在不断提出新的国际倡议，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同时（如美

国加拿大的“绿色政府倡议”、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甲烷承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却

远远达不到之前承诺的水平（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 2020 年后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气候援助，其中欧盟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力度远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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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采取不同途径确保完成气候目标的国家数量（个）  图 2：历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Visual Capitalist、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俄罗斯的气候法案还是草

案，但已通过初审，算入立法提案&法律分类中 

 数据来源：《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and Mobili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ggregate trends updated with 2019 data》、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蓝色斜线

部分代表和 1000亿美元的距离 

气候问题已经扩大到贸易领域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水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差异，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这

样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单边措施，将气候问题扩大到了贸易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

可持续发展也是 WTO 的宗旨之一（其余分别为保证充分就业、扩大货物服务的生产和贸易、确

保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因此以碳价为核心的单边自发行为和

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之间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欧美正在编制以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准则 

欧美在碳关税上逐渐达成共识，其中碳成本测算是难点 
在 2021 年 6 月欧美联合峰会上，欧美双方提出“促进绿色增长”、“加强贸易、投资和技术合

作”这两个合作目标，并表示要保护其企业和工人不受不公平贸易的影响，特别是非市场经济国

家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的破坏。同年 7 月欧盟为保护自己的减排成果，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的实施细则，预计 2026年起对进口到欧盟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征收“碳关

税”。虽然尚有意见分歧和技术上的困难，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2021 年度政策报告（3 月份）

中曾指出，在适当情形下酌情考虑对全球范围内未达到减排义务的国家征收碳关税，说明双方在

实施“碳关税”上有一定共识。 

碳排放成本的测度是欧美达成气候合作的主要技术难点。根据 CBAM 细则，最初欧洲只承认“以

碳税或者碳市场配额形式支付的货币金额”，而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国家是没有成熟的全

国性碳市场的，这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美方的顾虑。同年 7 月美国提出了 FAIR 法案（碳关税立法

提案）作为回应，考虑到美国两党对待气候问题的两极态度，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其

中的国别豁免条款（该国不对美国产品征收碳关税、该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法规和美国一

样严格）充分体现了美方对欧盟强硬单边贸易政策的抵触。 

欧美正在就碳成本测算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方面，2021年对碳边境调整机制

的态度有明显好转。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对碳关税的表述从“美国并不会对碳边境

调节机制进行讨论”，到“关于碳定价、CBAM和碳泄漏的所有问题都会在2022年进行讨论”、

“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可以讨论的合理想法”；欧盟方面，欧委会对碳市场以外机制的接受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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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22 年初公布的《修正意见稿》中修改了一段内容——如果第三方国家（不使用 EUETS）

在排放检测、报告和核查上存在与欧盟 ETS 碳定价系统类似的机制，并承诺实现碳中和，那么在

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货物能够得到 CBAM 的豁免。这项改动的意义在于，对像美

国（拜登或民主党执政时期）这样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尚未有明确碳价的

国家，欧盟至少可以承认对方国内的碳成本，但如何测量、覆盖范围、如何转换等这些技术难题

将会是两方未来争论的重点。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

殊待遇还没有体现在法案中。 

双方主导的“气候俱乐部”框架尚未成型 
2021 年 10 月，欧美双方同意启动《全球可持续钢铝协议》工作，用于解决美国和欧盟之间持续

了三年的钢铁和铝关税争端（起于特朗普执政时期）。该协议允许欧盟各国以较低的关税向美国

出口特定数量的产品，但对高于预先确定门槛的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美国希望通过这份协议与

欧盟合作，刺激钢铁生产实施减排，限制“肮脏”的钢铁生产商进入欧美市场，并提出愿意在两

年内就相同的问题启动新协议。对此，欧盟表示这份协议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新

的钢铝协议能够进一步触及碳边境调整机制。目前，双方承诺将会成立技术工作组以加强合作，

推进谈判，并邀请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加入这些计划。此外，在 2022 年初欧盟公布的《修正意见

稿》中明确提及，未来要与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全球碳价格，可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气

候俱乐部，作为长期解决方案。 

“十四五”后中国将达到怎样的减排水平？ 

发达国家采取气候单边行为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争夺“碳定价权”提升产业优势。CBAM 中体现

得最为明显，除欧盟以外的国家（如中国、南非）或地区（如美国部分州和加拿大部分省）的碳

市场定价能力普遍较弱，因此欧盟可以借由该提案人为抬高其他国家的排放成本，提升欧盟产品

的竞争优势，树立起由欧盟为主导，以碳排放定价体系作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准则。此外，碳边境

调节机制还规定其他国家要提供碳排放相关数据，这也有利于欧盟打造全球排放数据中心和交易

中心。 

当下差距主要在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在碳定价权问题上获得更多话语权，一方面需要与发达国家协商、博弈，制定更有利于中国的

“碳定价”规则，另一方面是加强国内减排力度和机制建设，练好“内功”。根据 Our world in 

data 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和国内的减排数据有一定出入但可比），与德国（煤炭依赖度和制造业

比例均较高的发达国家）、美国相比，目前我国在气候领域的现状有以下特征（考虑到2020年有

疫情冲击，主要使用 2019 年的数据对比）： 

一是碳排放总量高，但人均不高。中国 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04.9亿吨，约占全球总二氧化

碳排放的 28.6%，为美国的 2.3 倍，且由于发达国家普遍已经完成碳达峰（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

除外），未来这一比例可能更高。不过，2019 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仅 7.32 吨，为德国的

96%，美国的 52.1%。 

二是清洁能源占比较高，投资力度大。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和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比

重均大于美国但小于德国——2019年中、德、美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12.6%、

16.57%、7.17%；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比重分别为 27.89%、40.3%、18.2%。此外，2015 年中

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达到 GDP的 0.9%，分别高于德国和美国 0.6和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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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能耗强度和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差距要大于能源结构。我国 2018 年能耗强度为 2.11 千瓦时/美

元 GDP，为美国的 1.4 倍、德国的 2.2 倍。此外，我们还计算了工业部门单位工业增加值的碳排

放（工业部门碳排放/美元口径下 2010 年不变价的工业增加值），2018 年这一数值为美国的 2 倍，

德国的 3.1 倍，差距较大，或与工业产业结构不同以及节能减排技术差距有关。  

图 3：2019年中美德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以及清洁能源发电占

比 

 图 4：2018 年中美德能耗强度以及工业部门碳排强度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World Bank、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Our world in data、World Bank、东方证券研究所 

部分发达国家能源转型计划更为激进 
国内正在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去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高，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测算，2005-2020 年间 9 成的减排的主要贡献源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提升效能等措施，

仅不到 1 成源于能源结构清洁化。而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期间将会加

快调整能源结构：（1）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演进，2025 年清洁能源占

发电量的比重要提升到 39%（十三五计划 2020年提升至 31%，十二五并无硬性指标）；（2）深

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2025年要提高至 20%，2030年至 25%，年均提升幅

度要远大于十二五和十三五计划。 

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型计划较我国更快，尤其是美国。根据十四五规划，

2021-203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年均增长 1 个百分点左右，增幅低于德国 0.4 个百分点（计划

至 2030 年），低于美国 2 个百分点左右（计划至 2050 年）；2021-2025 年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

比重年均增长 1.6 个百分点左右，年均增长幅度低于德国 2.1 个百分点（至 2030 年），低于美国

6.4 个百分点左右（至 2035 年）。 

单位 GDP 能耗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可能偏慢。据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间全国单位 GDP 能

耗年均要下降约 2.86%，高于德国的 2.1%（德国为到 2050 年的长期计划），但低于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测算的数据，该测算认为，到 2030 年前碳达峰意味着单位 GDP

能耗需要年均下行 3.3%（2005-2030年需要下降 59%，截至 2019年已经下降 43%）。同时，如

果中德都按照上述年均降幅计算，2025 年两国能耗强度的差距会缩小至 2020 年的 96.2%，2030

年至 92.5%，2050 年至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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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美欧德的气候承诺 

国家&地区 气候承诺 政策依托 

中国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政

策文件 

美国 

2030 年前把美国碳排放在 2005 年基础

上降低 50%—52%，到 2050年让美国

实现净零排放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以及各类行政

命令 

欧盟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

上减少 50%～55%，2050 年实现净零排

放的碳中和目标 

《欧洲绿色协议》以及《欧洲气候

法》 

德国 

2030 年时应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

1990 年至少减少 55%，到 2050 年时应

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气候保护法》 

数据来源：《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欧洲绿色协议》、《欧洲气候法》、《气候保护

法》，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2：各国气候目标对比 

    当前 2025 2030 2035 2050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总能

源消费的比重 

中 15.9% 20% 25% —— —— 

美 8.7% —— —— —— 100% 

德 16.5% —— 30% —— 60% 

清洁能源占发电量的比

重 

中 31.0% 39% —— —— —— 

美 20.4% —— 100% —— —— 

德 43.9% —— —— 100% —— 

全国单位 GDP能耗 

中 —— 
下降

13.5% 
  —— —— 

美 —— —— —— —— —— 

德 —— —— —— —— 下降 47% 

数据来源：《“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三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

案》、《重建美好未来法案》、《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2030》，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代表该时点没有具体

值 

未来中欧之间或难以就核能是否“清洁”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和欧洲之间对核能是否“绿色”可能会出现分歧。核电产生 1 千万时电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仅为煤电的百分之一，为太阳能的五分之一，与风电水电相近。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考虑到我

国天然气禀赋相对较少以及转型时间紧迫，难以走欧美使用天然气作为过渡性能源的老路，因而

核能是中国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过程中重要的过渡性能源。《“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

提及，继续在山东、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推动核电项目，到 2025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7000 万千瓦左右（目前在 5000 万千瓦左右），年均增幅约为 7%。但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欧盟

内部对核电存在一定认知差异，近期受制于能源安全问题，欧盟重新为核电贴上“绿色”标签

（此前为核电获得的氢能源定义为“黄氢”），但欧盟内部依然对核电是否符合真正“绿色”的

标准而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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